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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03-02-04-2

金門縣土地增值稅稅源

中華民國　  年 單位：筆；平方公尺；新臺幣元

類別 筆數 移轉現值總額 查定稅額

減徵或抵繳

應納稅額
增繳地價稅 重劃減徵 都更減徵 其他減徵

總        計

更   正   數

合計

自用住宅用地

小計

20%

30%

40%

合計

公有土地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年         　報 年度終了次年 2 月底以前編報 表 號

(1)按稅率別

面積
按物價指數調整
後原地價總額

改良
土地費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長期
持有減徵

應
稅
地

一
般
用
地

其   他

免
稅
地

私有土地
無漲價數

私有土地
依法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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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單位：筆；平方公尺；新臺幣元

類別 筆數 移轉現值總額 查定稅額

減徵或抵繳

應納稅額
增繳地價稅 重劃減徵 都更減徵 其他減徵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年        　報 年度終了次年 2 月底以前編報 表 號

金門縣土地增值稅稅源(續1)

(2)按移轉原因別

面積
按物價指數調整
後原地價總額

改良
土地費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長期
持有減徵

總 計

更 正 數

合 計

合 併

買 賣

贈 與

交 換

典 權

分 割

法 院 拍 賣

照 價 收 買

公 有 移 轉

政 府 受 贈

政 府 贈 與

配 偶 贈 與

社 福 受 贈

領 抵 價 地

農 地 買 賣

農 地 贈 與

農 地 交 換



農 地 分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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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單位：筆；平方公尺；新臺幣元

類別 筆數 移轉現值總額 查定稅額

減徵或抵繳

應納稅額
增繳地價稅 重劃減徵 都更減徵 其他減徵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年        　報 年度終了次年 2 月底以前編報 表 號

金門縣土地增值稅稅源(續2)

(2)按移轉原因別

面積
按物價指數調整
後原地價總額

改良
土地費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長期
持有減徵

農 地 法 拍

最 低 稅 率

追 繳 稅 款

一 般 重 購

遺 贈

分 期 繳 納

記 存

抵 繳 稅 款

水 源 減 徵 20%

水 源 減 徵 30%

水 源 減 徵 50%

水 源 免 稅

信 託 取 得

判 決 移 轉

判 決 分 割

私 校 受 贈

徵 收 全 免

協 議 價 購

農 地 合 併

都 市 公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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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單位：筆；平方公尺；新臺幣元

類別 筆數 移轉現值總額 查定稅額

減徵或抵繳

應納稅額
增繳地價稅 重劃減徵 都更減徵 其他減徵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公    開    類 編 製 機 關

年        　報 年度終了次年 2 月底以前編報 表 號

金門縣土地增值稅稅源(續3完)

(2)按移轉原因別

面積
按物價指數調整
後原地價總額

改良
土地費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長期
持有減徵

非 都 公 設

信 託 移 轉

金 融 合 併

賸 財 不 課

都 市 更 新

都 更 減 徵

一 般 賸 財

信 託 歸 屬

都 更 記 存

視 為 農 地

原有不課       
           

水 利 不 課

其 他

資料來源：依表報代號AVM621L編製。

填表說明：1.根據資料倉儲管理系統(LDW)編製4份，1份自存，1份送會計室，1份以電子檔(核章後掃描成PDF檔) Email至財政部統計處，1份送本府主計處。

          2.「更正數」為當年度複更稅額之總數。

    填 表　　　　   　　審 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金門縣土地增值稅稅源編製說明

三、分類標準：

        地項下按公有土地、私有土地無漲價數、私有土地依法免徵分。

四、統計項目定義：

        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

        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公告現值總額。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轄區內已規定地價之土地，自然漲價部份，於土地移轉徵免土地增值稅之全部土地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底之事實為準。

    (一)按稅率別：先按應稅地、免稅地分，應稅地項下按自用住宅用地、一般用地分，其中一般用地再按稅率分為20%、30%、40%、其他；免稅

    (二)按移轉原因別：按稅地種類分。

    (一)筆數、面積：指土地所有權移轉他人經核定之筆數及土地面積。

    (二)移轉現值總額：指土地所有權移轉他人經核定之土地現值。

    (三)按物價指數調整後原地價總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原地價總額。

      1.原規定地價：指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其原規定地價稱之，原規定地價係指民國53年規定之地價；其在民國53年以前已依

        土地法規定辦理規定地價及在民國53年以後辦理規定地價之土地，均以其第一次規定之地價為原規定地價。

      2.前次移轉現值：指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以其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時之現值稱之。如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行移轉時，係

    (四)改良土地費用：指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全部費用，其包括改良土地費用、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負擔費用及因土地使用變更

    (五)土地漲價總數額：指移轉現值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其超過之數額：計算公式如下：

        土地漲價總數＝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所申報之土地移轉現值×(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 / 100)－

        (改良土地費用+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作為公共設施用地其捐贈時捐贈土地之

        公告現值總額)。

    (六)長期持有減徵：指一般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土地超過二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最低稅率部分之減徵稅額。

    (七)查定稅額：指稅捐稽徵機關查定土地漲價數額乘稅率減累進差額及長期減徵之應納稅額。

    (八)減徵或抵繳：指土地所有權人因符合相關規定減徵或抵繳之稅額，包括增繳地價稅、重劃減徵、都更減徵及其他減徵等。

    (九)應納稅額：為依據查定稅額扣除減徵或抵繳稅額後核定課徵土地增值稅額，為實際應徵數。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表報代號AVM621L編製。

六、編送對象：根據資料倉儲管理系統(LDW)編製4份，1份自存，1份送會計室，1份以電子檔(核章後掃描成PDF檔)Email至財政部統計處，

    1份送本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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